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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2025 年 8 月 7 日，根据债权人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的申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包头中院”）作

出（2025）内 02 破申 6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对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以

下简称“西部资源”或“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 

2025 年 11 月 5 日，包头中院作出（2025）内 02 破 4 号决定书，指定

内蒙古东方玉德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担任西部资源的联合

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5 年 11 月 25 日，根据债务人申请，包头中院作出（2025）内 02 破

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25 年 11 月 25 日起对西部资源进行重整。 

为了维护债权人、债务人及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管理人本着公开、公

平、公正、优选的原则，运用市场化机制，充分发现和识别西部资源的重整

价值，在包头中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西部资源的重整投

资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西部资源基本情况 

西部资源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2 日，1998 年 2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39。2023 年 3 月

27 日，西部资源因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摘牌并

终止上市，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并代为管理

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证券简称为“西源 3”，股票代码为

00159。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曾用名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9-05 至 2023-07） 

绵阳高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4-04 至 2009-05） 

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9-03 至 2004-04） 

东方电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999-03 前）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510700759727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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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少先路 2 号包头市商会大厦 1-

2503 

法定代表人 史跃朋 

注册资本 66,189.0508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2 日 

营业期限 1997 年 12 月 2 日至 2099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煤炭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成品油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矿山机

械制造；金属材料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煤炭洗选；

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进出口代理；电子产品销售；数字技术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

容应用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数字文化创

意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状态 存续 

 

（二）前十大股东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西部资源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1 北京美通联合贸易有限公司 20.7318% 137,222,037 

2 冯树涛 1.1884% 7,866,002 

3 陈强 1.0465% 6,926,700 

4 胡清玮 0.7869% 5,208,700 

5 高敏江 0.7826% 5,180,000 

6 蒋卫东 0.7315% 4,841,600 

7 张才江 0.7291% 4,825,700 

8 雷剑 0.6044% 4,000,199 

9 傅宏宇 0.4258% 2,818,000 

10 胡翱彬 0.3626% 2,400,000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西部资源控股股东为北京美通联合贸易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任彦堂。 

（三）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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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部资源公开披露的《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2025 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西部资源合并口径下，资产总计 406,932,854.76

元，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2,609,091.51 元，包括货币资金 90,583.49 元、预

付账款 197,519.93 元、其他应收款 1,148,730.33 元及其他流动资产

1,172,257.76 元；非流动资产 404,323,763.25 元，包括投资性房地产

32,143,236.06 元、固定资产 291,330.72 元、无形资产 342,562,785.75 元

及长期待摊费用 29,326,410.72 元。 

西部资源母公司口径下，资产总计 459,714,287.59 元，其中流动资产

合计 47,944,621.32 元，包括货币资金 61,937.98 元、预付账款 132,719.93

元、其他应收款 46,577,705.65 元及其他流动资产 1,172,257.76 元；非流

动资产 411,769,666.27 元，包括投资性房地产 32,143,236.06 元、固定资

产 233,850.85 元、无形资产 1,033,866.62 元。 

从西部资源账面资产情况来看，西部资源核心资产为所持有的广西南

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全资子公

司股权及下属的矿业权。 

由于债务逾期、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等原因，西部资源主要资产尤其是所

持两家全资子公司的股权均已被司法冻结。 

（四）负债情况 

根据西部资源公开披露的《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2025 半年度报

告》，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西部资源合并口径下，负债合计

1,356,461,645.27 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1,355,427,478.42 元，包括应付

账款 570,269.54 元、 应付 职工 薪 酬 10,928,019.30 元、 应交 税费

8,694,368.61 元及其他应付款 1,335,234,820.97 元、；非流动负债

1,034,166.85 元，包括预计负债 492,500.00 元、其他非流动负债

541,666.85 元。 

西部资源母公司口径下，负债合计 1,324,185,243.55 元，其中流动负

债合计 1,323,151,076.70 元，包括应付账款 82,920.04 元、应付职工薪酬

10,417,898.58 元 、 应 交 税 费 6,275,685.97 元 及 其 他 应 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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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374,572.11 元；非流动负债 1,034,185,243.55 元，包括预计负债

492,500.00 元、其他非流动负债 541,666.85 元。 

从西部资源账面负债情况来看，西部资源负债主要为欠付债权人重庆

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款、违约金等费用合计约

1,209,496,970.70 元，以及所欠付的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 

（五）西部资源经营情况 

根据西部资源披露情况，西部资源已停产停业多年，核心子公司下属的

矿业权亦已经逾期。 

 

二、招募须知 

1.本公告不构成要约，管理人有权随时对本公告的内容进行调整、变更

或终止。 

2.本公告有关西部资源的情况介绍仅供重整投资人参考，重整投资人

应根据自行尽职调查的结果进行自主判断、自担风险。 

3.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本次招募公告内容对全体

重整投资人平等适用，具有同等效力。 

4.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最终解释权归属管理人。本公告未尽事宜以管

理人有关通知和要求为准。 

 

三、重整投资人资质条件 

1.重整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

誉。 

2.重整投资人应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具备确定性的投资资金来源且

保证其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3.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整投资人可以组成联合体参与本次招募，应明

确牵头投资人并说明每个成员的基本情况、所充当的角色、分工职责、权利

义务安排、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等情况。联合体成员均应符合全部招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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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投资人一经确定后，未经管理人许可不能更换，牵头投资人未通过

管理人初步审查或未经管理人许可退出本次招募的，视为联合体未通过初

步审查或退出本次招募。 

4.重整投资人或其控股股东如拥有与西部资源主营业务或未来规划业

务相匹配、协同的经验的，或者能够提供产业协同、业务资源等方面支持的，

在同等条件下将被优先考虑。 

5.重整投资人应当满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人的资格

要求（如有），避免恶意或不正当的同业竞争限制西部资源正常的商业机会

和发展，并对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实施投资而形成的不利后果承

担全部责任。 

6.管理人根据重整工作需要认为重整投资人应符合的其他条件。 

 

四、招募流程 

（一）报名阶段 

1.报名期限 

重整投资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前，将书面报

名材料邮寄至管理人指定收件地址，同时发送报名材料电子版至管理人邮

箱。纸质版与电子版材料不一致的，以纸质版为准。重整投资人以联合体方

式报名的，各成员均需准备报名材料，由牵头投资人汇总提交。前述期限届

满后，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报名期限或者接受重整投资人的补

充报名。 

2.重整投资人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所有报名材料应加盖重整投资人公章（多页内容须加盖骑缝章），报名

材料的递交视为重整投资人承诺并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真实、准确以及完

整。 

（1）参与重整投资意向书。 

（2）重整投资人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且未

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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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经营资质（如有）、投资意向、资金来源、经营计划、经营业绩、

投资资金金额等。重整投资人以组成联合体方式报名的，可以由牵头方提供

一份关于联合体的介绍文件，除前述基本内容之外，还应当介绍各联合体成

员的角色分工以及联合体在为西部资源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的优势。 

（4）企业法人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身份证复印件、现行有效的章程复印件；自然人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代理人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为律师的，

须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所函原件。 

（5）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单体或合并口径财务报表以及相应年度的审

计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及其他履约能力证明等。 

（6）保密承诺函，需盖章。 

3.报名方式 

请重整投资人将报名材料（一式二份）邮寄至管理人如下地址，同时发

送报名材料电子版至管理人邮箱： 

收件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科学路凯仕悦华 6 楼内蒙古东方玉德

律师事务所 608 办公室 

联系人：乔律师，18147206697；李律师，18695467416；姚律师，电话

13625834968 

电子邮箱：xbzyzqsb@163.com 

（二）初步审查 

重整投资人按照本公告要求向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且报名期限届满后，

管理人将尽快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审查通过的，即为通过初步筛选。

重整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存在缺失、遗漏的，管理人将通知其补正，并给

予其 3 个自然日的补正期，逾期未能补正的，视为其无法补正。管理人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延长补正期。 

如重整投资人符合本次招募条件，且管理人初步审查认为与西部资源

重整要求相匹配的，管理人将书面通知重整投资人符合报名条件，并出具

《资格入围通知书》。 

mailto:xbzyzq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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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缴纳尽职调查保证金并开展尽职调查 

1.已报名参与重整的重整投资人,应于收到《资格入围通知书》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并以银行转账方式全额缴纳尽调保

证金 300 万元至管理人账户。 

缴纳完毕尽调保证金和签署《保密协议》后，重整投资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中介机构对西部资源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管理人将在权限范围内给予必

要的配合和帮助，重整投资人原则上应以西部资源公开披露的信息为依据。

重整投资人应自行承担其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所需的费用。重整投资人对尽

职调查结果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重整投资人未签订《保密协议》、或签订《保密协议》后未按时足额缴

纳尽调保证金的，视为放弃参与西部资源重整投资人招募。 

保证金支付至管理人如下账户： 

账  户：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营业部 

账  号：2005 0101 0101 0002 0177 

2.重整投资人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并缴纳尽调保证金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为尽职调查期。管理人可以视各重整投资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延长

尽职调查期。 

3.重整投资人应遵守保密义务，不得将管理人基于尽职调查而提供的

所有信息、数据、资料等另作他用，更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管理人

有权报请人民法院同意后没收尽调保证金，并取消其参与重整投资人的遴

选资格。 

（四）缴纳重整保证金并提交重整投资方案 

1.决定参加重整投资的已入围重整投资人，应于尽调期届满后 10 个工

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全额缴纳重整保证金 500 万元（之前已经缴纳的 300

万元尽调保证金转为重整保证金的一部分）至管理人账户，并同步向管理人

报送重整投资方案。 

2.本公告确定的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截止期限前，重整投资人应向管理

人提交装订成册的重整投资方案，封面均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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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正本和副本分别密封，并在封袋上注明“正本”或“副

本”字样（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同时提供与正本内容一致的 word 版本

电子文档（U 盘），与重整投资方案一起密封放于正本文件袋中。 

（五）遴选评审 

1.管理人将依法组织评审委员会，通过“商业谈判”或“竞争性遴选”

等方式对重整投资人进行遴选，确定最终的重整投资人。 

2.若本次招募仅有一名重整投资人报名并提交投资方案的，管理人有

权直接与该家重整投资人进行磋商性谈判并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确定其

为重整投资人。 

（六）保证金的处理 

对于未通过初步审查的重整投资人以及通过初步审查但未中选的重整

投资人，管理人将在相应结果通知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其已

缴纳的保证金。 

对于最终中选的重整投资人，其已缴纳的保证金将转为履约保证金（不

计息），待重整计划获得包头中院裁定批准后，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履约保证

金自动转为投资款（不计息）。重整投资人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拒绝按照

《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重整投资款或不履行重整投资人相关义务的，

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由于各种因素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期变化，

管理人可以根据需要变更招募公告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参与招募的重

整投资人应根据管理人的安排配合相关招募工作。如有变化，以管理人的通

知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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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重整投资人报名意向书 

报名主体 

单位名称（全称）： 

报名形式：（勾选） 

¨联合体报名 

联合体名称：                                       

联合体牵头成员：                                   

联合体其他成员：                                   

¨单体报名 

财务状况 
截至    年  月  日，本单位资产总额为       元，净资

产为      元。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相关信息、文件发送至上述电话、邮箱及地址的，均为有

效送达） 

投资意向 

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了解《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内容，承诺符合该公司所

要求的重整投资人报名条件。 

本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

瞒或遗漏，本单位自愿参与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重整投

资人招募，已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退款账户 

账户名称： 

开户行：（具体到网点） 

账号： 

 

 

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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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保密承诺函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本单位拟参与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资源”）重整

投资人招募（含尽职调查），承诺对知悉和获取（包括但不限于自管理人、

西部资源及其下属企业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口头或书面、电子传输

等形式知悉和获取）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西部资源

及其分支机构的业务、财务、人员等非公开信息，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

保密。 

本单位承诺： 

（一）不会将任何前述信息用于参与重整投资人招募（含尽职调查）之

外的任何目的。 

（二）未经管理人及西部资源书面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

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本单位保证遵守本函约定的保密义务，并对本单位违反本函的行为承

担相应责任。 

 

 

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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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投资承诺函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具备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的资金实力和履约

能力，若本单位最终被确定为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重整投资人，将全面

充分依照招募公告、重整投资协议等文件的规定/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特此承诺。 

 

 

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13 

附件四 

 

无重大违法行为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承诺函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的情况，目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特此承诺。 

 

 

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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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身份证号：                        ，

在本单位担任         职务，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重整投资人：                

年   月   日 

 

注： 

1.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2.单位要写标准全称，并加盖公安机关备案且现行有效的公章； 

3.须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系外国公民、中国香港居民、中国澳门居民或

中国台湾居民的，需提供相应的身份证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头像页）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国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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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管理人 

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就内蒙古西部资源股份公司重整一案（以下简称“本案“），特

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受托人的代理

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本单位办理如下事宜： 

一、向管理人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招募、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的相关文件

资料，参与评审并发表意见； 

二、签署、递交、接受和转送有关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

他资料； 

三、处理与重整投资人招募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四、其他：                                               。 

委托代理人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代表本单位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

理的所有相关事务，本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授权期限：自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特此授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